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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权的标准及其实现

董文勇

  一、健康权的含义

/健康权0是一个被频繁使用但含义又不确
定的概念。笔者认为, 健康权是指人所享有和

应当享有的保持其躯体生理机能正常和精神状

态完满的权利。这里所指的/人0,既可以是个

体的人,也可以是如妇女、儿童、残疾人等一类

人。所谓的/ 躯体生理机能正常0,是指人的自

然属性所决定的应当具有的机能的具备; 所谓

的/精神状态完满0, 是指人的以自然属性为基

础并为社会属性所要求具有的智力和思维条

件。所谓健康, 并非是指肢体健壮同时精神愉

悦,而且也不是指没有疾病或状态虚弱,而是指

作为一个生理的和社会的人, 他(她)的肢体和

精神状态能够适应和满足他(她)所处的社会环

境可持续发展的一般要求。健康权是一种概括

性的权利,它包括一系列具体的权利表现形式,

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作出不同的划分。

二、健康权的标准

健康权的标准, 是指衡量健康权利的准则。

健康权的确立在于使权利主体实现健康利益,

健康权标准的确立在于为包括国家在内的义务

主体实现健康权利提供一定的准则或监督标

准。从动态的视角看, 健康权的标准至少应包

括:

1.健康知识应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普及。

公民有健康权利意识并希望获得健康知识, 公

民应当认为这是一项应有的权利; 国家和社会

有能力通过各种渠道向公民提供基本的健康知

识,只要公民愿意,他(她)就可以在工作和生活

中随时获得与工作性质、生活方式相关的健康

知识,且所提供的健康知识能够为特定的人群

所接受。

2. 初级卫生保健权利能够获得保障。具体

标准是: ( 1)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, 公民有

均等的机会接受初级卫生服务。( 2)用于卫生

事业的经费不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定比例,

而且这笔经费中应当有一定的比例用于医院以

外的初级卫生服务,包括社区卫生保健、卫生中

心保健和诊所保健等。( 3)在一定短的时间内

可以购买到不少于一定数量的基本药物或接受

不低于一定水平的卫生服务。( 4)公民能够及

时得到科学上可靠、医学上适用、经济上能够负

担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,包括传染病预防接种、

常见病和伤残的恰当处理、妇幼卫生保健等。

3. 公民能够享有基本的医疗待遇。在公民

患病的情况下, 公民健康权的保护水平应达到

这样的标准: ( 1)公民能够根据其病情自由选择

相应层次、相应类型的医疗机构。( 2)公民能够

购买到经济合理、富有效率的医疗服务。( 3)公

民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社会医疗保

障,包括社会医疗保险、医疗救助; 医疗保障不

分地域和身份以不同形式覆盖所有公民,即便

再贫困, 公民也能够无差别地获得来自社会的

基本医疗保障。( 4)在紧急的情况下,公民能够

及时获得医疗服务。( 5)医疗待遇的给付遵从

适当的程序。( 6)患者能够依据医疗机构的医

疗证明免除一定的社会责任, 同时可以获得应

有的福利保障。

4. 特殊群体的健康权利得到有效的保护。

特殊群体的健康权包括妇女健康权、婴幼儿健

康权、老人健康权、残疾人健康权等,相应的健

康权的标准应当是: ( 1)妇女在整个生命周期都

能享有卫生保健服务,妇女在产前和产后能够

有条件得到特别的护理, 妇女的艾滋病病毒感



染率处于较低水平; 妇女同其他任何人一样能

够无歧视地享有医疗卫生条件; 妇女享有生育

社会保障; 妇女不被强迫从事其生理特点不允

许的工作。( 2)婴幼儿能及时获得免疫接种, 婴

幼儿死亡率低于一定的指标; 未成年人无法获

得香烟和毒品;未成年人的思想免收不健康文

化的侵蚀;未成年人免于沦为重工。( 3)老年人

卫生保健和医疗待遇的权利获得倾斜保护, 老

年人有机会获得精神健康服务、长期性的健康

服务以及慢性老年病的康复护理。( 4)可控性

残疾的发生率逐渐降低; 残疾人通过可接受的

方式获得无障碍的康复服务和社会服务。

5.公共卫生权利得到基本的尊重和保护。

( 1)公民在愿意的情况下,可以随时、有机会、有

渠道了解公共卫生情况。( 2)食品、饮用水符合

卫生标准, 公民能够获得必要的、最基本的营

养;公共卫生服务市场有序、规范。( 3)公共卫

生监督机构和预警机制健全, 反应迅速;传染病

报告漏报率控制在相当低的水平; 突发、重大公

共卫生事件紧急处理机制健全, 事件的处理符

合适当的程序。( 4)艾滋病和其他重大传染性

疾病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,地方性疾病的发病

率呈不断降低的趋势。( 5)工作环境、社会精神

风貌良好。

三、健康权实现的国家义务

1.国家对健康权的尊重义务。国家有义务

不主动侵害公民的身体和精神健康,不干预公

民为维持健康所实施的行为, 不剥夺公民为维

持健康所享有的权利,不查封、扣押公民维持健

康所需的生活用品, 不妨碍第三人向权利人提

供健康所需要的物品、服务和信息等。

2.国家对健康权的保护义务。( 1)国家有

义务制定法律、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确保

公民的健康权。这包括:国家必须承认公民健

康权的客观存在并通过立法表达国家的这种态

度,防止公民的健康权被忽视、被搁置,杜绝国

家怠于承担责任的现象并防范来自国家的侵

害;国家制定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其它规范性文

件,保障公民健康知识的获得,规范医药、卫生

服务、保健品、食品和餐饮服务市场的秩序,矫

正民间有害健康的行为、习惯、生活方式等。

( 2)国家有义务制定确保公民健康权的政

策。这包括:国家制定政策按需分配卫生资源,

并逐渐缩小不同地域、不同人群间健康水平已

存在的差距;国家制定政策以加强对疾病的预

防和控制,制定方案减少职业病、地方病,防控

艾滋病; 国家制定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健康的倾

斜性政策;国家制定改善食物结构、提高营养水

平的长期发展战略;国家制定产业政策,扶植医

药科技和产业的发展,控制有害健康的产业的

发展,促进清洁生产。

( 3)国家有义务建立保障公民健康权的基

本制度、基础设施。这包括: 国家建立不同层

次、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;国家建立适合国情的

医疗保障制度; 国家应当建立公共卫生监督和

预警机制以及突发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

机制,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程序等。

3.国家对健康权的实现义务。这包括: 国

家通过卫生行政执法规范医药、卫生服务市场

的行为, 解决纠纷, 排除对健康权的侵害行为;

国家通过司法程序实现对公民健康权的救济,

国家检查、监督政府的卫生行政执法行为。国

家为公民健康权的实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;

国家优先重视并普及健康教育, 开展健康咨询;

国家在全社会设立体育设施,发展体育运动,增

强人民体质。国家有义务采取措施改善交通和

通讯设施,使公民有权及时获得医疗服务。国

家支持、参与健康促进活动,鼓励组织健康保护

社团等。


